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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清东陵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结合清东陵文

物保护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清东陵的保护和管理，贯彻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正确处理

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世界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三条 进入清东陵陵区范围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清东陵陵区的范围：东以风水墙地基

走向向东延伸五十米为界；南以烟墩山、象山、天

台山分水线为界；西以黄花山分水线为界；北以昌

瑞山分水线为界。

清东陵陵区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是指实施重点保护的各陵寝建筑

物、构筑物、文物古迹遗址边沿向外延伸一定距离

的区域，含各陵所属的宝山、砂山、案山、朝山、靠

山等每个独立的山体及山体外坡脚向外延伸一定

距离的区域。具体边界依据清东陵文物保护规划

标定。

建设控制地带是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保护

范围以外的陵区。具体边界依据清东陵文物保护

规划标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

移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设立的界桩及标

志牌。

第六条 清东陵陵区内下列文物以及与陵寝相

关的环境要素，应当重点保护管理：

（一）陵寝、墓葬（定陵、定陵妃园寝、普祥峪定

东陵、普陀峪定东陵、裕陵、裕陵妃园寝、孝陵、孝

东陵、景陵、景陵妃园寝、景陵皇贵妃园寝、惠陵、

惠陵妃园寝、昭西陵、端悯固伦公主园寝、道光陵

遗址）及所属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与陵寝相关的实物、文献资料；

（三）古树名木以及风景林木；

（四）陵寝所属的宝山、砂山、案山、朝山、靠山

及其自然生态环境；

（五）陵区范围内的地下文物；

（六）其他依法应当保护的遗址、人文遗迹。

第七条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清

东陵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遵化市人民政府及财政、公安、发展改革、文

化广电和旅游、自然资源和规划、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审批、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

和东陵满族乡、马兰峪镇、石门镇人民政府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清东陵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八条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

织编制清东陵文物保护规划，经市人民政府初审，

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备案。

清东陵文物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实行统一管理。

清东陵文物保护规划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

变的，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清东陵文物

保护事业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清东陵的保护、管理和维修专项资金应当专

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唐山清东陵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

（一）长期从事清东陵文物保护工作成绩突

出的；

（二）在清东陵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

应用中成绩突出的；

（三）对损毁、破坏、盗窃文物或者破坏环境风

貌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举报、劝阻、制止的；

（四）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抢救保护清东

陵文物有功的；

（五）将清东陵文物捐献给国家，或者在清东

陵文物回归国家的过程中成绩突出的。

第十一条 清东陵文物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遗产

监测保护体系，并就保护与管理工作加强国际间

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二条 文物藏品的保护与管理应当遵循安

全、科学、规范的原则，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建立档案、分类分级管理；

（二）采 取 可 靠 的 安 全 措 施 和 必 要 的 技 术

手 段 ；

（三）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借用、修复、复

制、拓印等应当依法批准后进行。

第十三条 清东陵文物管理机构应当做好文物

建筑的防火、防盗、防雷、防腐、防潮、防水、防蛀、

防破坏等保护管理和文物建筑的保养维修工作。

文物建筑的修缮、保养、迁移应当遵循不改变

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由取得文物保护工

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依法设计、施工，确保工

程质量。

第十四条 清 东 陵 陵 区 内 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

法确认。

第十五条 陵区的环境按照下列规定进行保护

管理：

（一）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

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

的安全，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且在批准前应当征

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二）未经批准，禁止在保护范围内使用无人

机或其他飞行器低空飞行。

（三）禁止在保护范围内打井挖渠、挖砂取土、

埋坟立碑、放牧捕猎、经营性养殖，不得在古建筑

物内外、海墁、神道、桥梁上下、古树名木和风景林

木周围堆放砂土、柴草、粮食、垃圾及其他杂物。

（四）禁止在保护范围内私自设立营业摊点、

流动摊点，违规设置牌匾。

（五）禁止在保护范围内生产、经营、存放危及

文物安全的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禁止使用明

火、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

（六）禁止在保护范围内吸烟、焚烧秸秆、燃纸

烧香等行为。

（七）禁止在森林防火期内携带火种进入、攀

爬各陵所属的宝山、砂山、案山、朝山、靠山等独立

的山体。

（八）禁止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危及文物安

全的设施；需要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构

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不得破坏清东

陵历史风貌，其立项和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并经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同意

后，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按照法定程序报

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九）禁止在陵区内销售、燃放孔明灯等易引

起火灾的可燃物品。

（十）未经批准，禁止在陵区内进行爆破、挖

掘、采矿、架设空中输电或者通讯线路、埋设地下

燃气管道及其他破坏地形地貌、植被的行为；构成

清东陵环境要素的宝山、砂山、案山、朝山、靠山不

分权属，不得破坏其地形地貌。

（十一）禁止在陵区内建设污染环境及破坏生

态的项目。

（十二）陵区内各种风景林木和古树名木，应

当依法保护管理；严禁砍伐，严禁以种植商品林

（包括经济林、用材林）名义侵占、毁坏生态林；对

危害文物本体安全的林木，经林业部门批准后及

时砍伐。

（十三）禁止在陵区内文物古迹及保护设施、

保护标志、古树名木和风景林木上涂污、刻划、攀

爬、翻越等行为。

（十四）进入陵区内的车辆禁止碾轧陵寝海

墁、神道、桥梁及泊岸；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

员会可在陵区内道路依法设置必要的限宽、限高

设施和限重标志，在必要路段实施封闭管理，在特

定时间限行车辆。

（十五）禁止其他危及文物本体安全的行为。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

处理：

（一）违反第十五条第一项或者第八项规定

的，由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当地人

民政府、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制止，责令停工、

限期拆除、恢复原貌，并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违反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当地公安机关责令其

停止飞行，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机或者其他飞行器，

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当地人民政府、相关

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在古建筑物内外、海墁、神道、桥梁上下、古树名木

和风景林木周围堆放砂土、柴草、粮食、垃圾及其

他杂物的，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在保护范围内打井挖渠、挖砂取土、埋坟立碑、放

牧捕猎、经营性养殖的，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危及文物安全构成违法犯罪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四）违反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

（五）违反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的，由公安机

关、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责令其停止违

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属地乡镇人民政府予

以制止，在保护范围内有吸烟、燃纸烧香等行为

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有焚烧秸秆等行为

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第十五条第七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公安机关和林业行政

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八）违反第十五条第九项规定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

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九）违反第十五条第十项规定进行爆破、挖

掘、采矿、架设空中输电或者通讯线路、埋设地下

燃气管道等破坏地形地貌、植被行为的，由唐山清

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当地人民政府会同公

安机关、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法予以制止，责令

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罚；其中，破坏宝山、砂山、案山、朝山、靠

山的，视同破坏其所在陵寝的文物。

（十）违反第十五条第十项规定从事毁林拓

荒、破坏植被等行为的，或者违反第十二项规定砍

伐风景林木、古树名木的，或者以种植商品林（包

括经济林、用材林）名义侵占、毁坏生态林的，由唐

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属地乡镇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制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造成风景林木、古树名木损毁、死亡的，经有资

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后，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违反第十五条第十一项规定的，由唐

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生态环境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对已有的污染文物及其环境的设施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治理的，由生态环境部门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违反第五条或者第十五条第十三项

规定的，由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公

安机关、相关部门予以制止，给予批评教育或者

警告；造成损失的，责令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损害

古树名木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损害古

树名木拒不停止违法行为、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十三）违反第十五条第十四项规定的，由唐

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责令其立即驶离，给

予批评教育；对不听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处罚。

第十七条 妨碍清东陵保护管理人员、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严重干扰

清东陵保护管理工作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 按 照 规 定 条 件 和 程 序 办 理 审 批 事

项 的 ；

（二）造成清东陵陵区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

严重破坏的；

（三）造成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四）对执行职务中发现的问题或者接到的举

报，不依法处理或者相互推诿的；

（五）贪污、挪用专项资金的；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其他

行为。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清东陵保护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

（1999 年 6 月 21 日唐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9 年 9 月 24 日河北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于 1999 年 10 月 11 日公布施行 根据 2010 年 8 月 26 日唐山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10 年 9 月 29
日河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公布施行 2011 年 8 月 31 日
唐山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11 年 11 月 26 日河北省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7 年 9 月 6 日
唐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2017 年 12 月 1 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公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25 年 2 月 27
日唐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 2025 年 5 月 29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公布施行 根
据 2025 年 10 月 30 日唐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唐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025 年 11 月 26 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于 2025 年 12月 1日公布施行）

清东陵保护管理办法

“内径只有 0.8 毫米的全球最小内径

调制型连续接管，中国第一根万米级钛合

金连续管，全球最长的 6000 米脐带管……

都是我们研发的。”在河北华通线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线缆”）展

示厅，公司首席质量官刘艳平自豪地介绍

着自家响当当的电缆产品。

位于丰南区的华通线缆是一家从事

海洋装备、海陆油气开发用线缆、管缆及

其作业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的

上市公司。多年来，该公司严把质量关，

坚持不断创新，产品从低端迈进高端，生

产的油田线缆、连续加热管缆、油田作业

车等一批高端产品，不仅在国内国际领

先，还解决了油井析蜡等一些世界性难

题，填补了国际市场相关

技术空白。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

命线。“我们将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刘艳平说，作为企

业首席质量官，她对质量安全拥有一票否

决权，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企业

质量竞争力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

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是市市场监管

局带动唐山制造质量升级、标准提档、品

牌增效的重要举措。为更好推动首席质

量官规范化履职，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全

省首个《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实施指南》

地方标准，逐一明确了岗位设置、任职资

格、行为规范、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

保障、聘任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为唐

山培育打造高端质量人才队伍提供有效

支撑。截至目前，我市累计 6047 家企业设

立了首席质量官，数量居全省前列。

质量让华通线缆在市场激烈竞争中

脱颖而出，不断创新支撑企业实现稳步跃

升。从 2008 年产值不足 10 亿元跃升至如

今的 58 亿元，华通线缆年均推出 30 至 50

项新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铁

路等多个行业和国家重点工程，带动企业

稳步壮大，巩固了其在全球线缆行业的领

先地位。

目前，华通线缆已构建起以油、矿、

机、船线缆为主体，核、风、军、特电缆为两

翼，普通电缆为基础，出口产品为重点的

发展格局，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坦桑尼亚、韩国等地建设海外工厂 6家，

外销占比从 2010 年的 10%增长至现在的

65%，逐步驶向高品质发展的新蓝海。

“这是我们在油气开采领域研发的加

热电缆，有效解决了井筒油蜡堵塞问题。”

刘艳平介绍说，在原油开采过程中，随着

压力、温度的降低，蜡就从原油中离析出

来，在一定条件下聚集增大并且不断地黏

结在油管壁上。传统的刮蜡器等机械方

法除蜡，费时又费工。华通线缆研发人员

迎难而上，在新疆坚守 3年多，与中石油合

作研发了加温电缆，通过井下加热将井口

温度从 0℃提升 30℃至 40℃，防止石蜡凝

固、堵塞管壁，该防蜡技术成功应用于新

疆博孜区块，为油井高效开采奠定了坚实

基础。

华通线缆深耕海陆油气探测领域 30

年，采用特殊工艺技术，实现调制型连续

接管超小内径加工，解决了油气开发中的

关键技术难题。除此，该公司还围绕特种

电缆、连续管、管缆的作业机、泵等开发出

多种海洋和陆地油气开发装备，助力海陆

油气勘探开发提质增效。

质量强企强链强县

华通线缆：跑出电缆行业发展“加速度”
刘洁

新 年 来 临 ，我 市 花 卉

市场一派热闹景象，商户

们抢抓节日商机，备足货

源、优化陈列，各品种花卉

琳琅满目，前来选购鲜花

的市民络绎不绝，彰显出

我市节日消费市场的旺盛

活力。图为 1 月 1 日，路北

区 一 处 花 卉 市 场 人 头 攒

动，新年的喜庆氛围扑面

而来。

杜雯拓 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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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欢、檀淑贵）1 月 1 日，

我市摄影家成贵民摄影展《涅槃新生

大爱永续》在唐山市新天地书刊市场一

楼大厅正式展出。

本 次 展 出 是 成 贵 民 从 30 多 年 拍

摄 的 唐 山 人 物 中 精 选 的 。 30 幅 作 品

中 ，有 飞 车 进 京 报 告 唐 山 地 震 灾 情

的 抗 震 英 雄 李

玉 林 ，有 心 怀 大

爱 奔 赴 汶 川 的

唐 山 兄 妹 救 援

车 队 ，有 在 新 唐

山 建 设 中 默 默

奉 献 、敬 业 奋 斗

的 全 国 劳 模 等

人 物 。 展 览 创

新 融 入 人 文 视

角 ，不 仅 聚 焦 个

体 命 运 ，更 串 联

民 族 记 忆 与 大

爱 传 承 。 在 现

场 参 观 的 观 众

杨 金 忠 说 ：“ 这

不 单 单 是 一 个

人 的 展 览 ，每 张

照 片 都 有 深 刻 的 故 事 ，见 证 了 唐 山

新 生 和 建 设 发 展 的 历 程 。”策 展 人 张

焯 辉 表 示 ，该 展 览 是 12 位 唐 山 市 摄

影 家《月 见 唐 山 影 像 独 白 摄 影 联 展》

的 首 展 ，以 后 每 月 这 里 都 会 有 其 他

摄 影 家 逐 一 展 览 ，通 过 联 展 弘 扬 唐

山精神和日新月异的变化。

成贵民摄影展新年启幕

本报讯（记者周枫）近日，“幸福一

家人，温暖一座城——用经典智慧打开

幸福之门”系列传统文化课程启动仪式

暨《实话石说：道德经新解》新书发布会

在大城山公园内的大唐凤凰书院举行。

大唐凤凰书院创办于 2012 年，多

年来持续开展经典诵读、公益讲座等文

化活动，致力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建

设面向市民的文化交流空间，已逐步成

为本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传统文化传

播平台。

本次发布的新书《实话石说：道德

经新解》由书院创办人闫石编写，内容

基于其多年讲授和研习《道德经》的心

得，以通俗语言和当代视角进行解读，

为读者理解这部经典提供了贴近生活

的参考。发布会同时启动了“用经典智

慧打开幸福之门”系列传统文化课程。

该课程以《道德经》为核心内容，通过系

统讲授与共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与参

与者一起阅读经典、探讨智慧，并联系

日常生活实践。

大唐凤凰书院

启动传统文化课程并发布新书

图为成贵民在展览现场向观众讲解拍摄作品的经过。

檀淑贵 王欢 摄


